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中心城区、中心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云发〔2020〕7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新平县城市、集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状况，结合详细规划编制计划，依据《新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编制新平县中心城区、中心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指导中心城区、集镇建设和开发。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基础分析：意见征询实地调研。编制和制定技术方案，开展基础资料收集整理，评估现状用地、人口、设施等，识别问题与潜力。开展前期分析，广泛征询相关意见，开展实地调研。

（二）功能布局：在新平县中心城区及中心镇区，按居住、商业、工业、绿地等用途划分土地空间，并明确各区域的开发强度，以实现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

（三）设施配置：通过优化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提升居民生活便利性和公共服务可及性。

（四）控制指标：针对具体地块，设定容积率、建筑高度等量化管控要求，约束开发行为，保障规划实施效果。

（五）数据库建设：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系统，按照统一的规划技术标准，完成新平县中心城区及中心镇区详细规划数据库建设。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新平县中心城区、中心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项目资金安排2,0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准备工作阶段。编制经费预算报告﹐确定规划编制承担单位。开展基础数据、图件、计划、规划、研究资料等收集工作，确定规划内容和技术路线。

（二）规划编制阶段。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各乡镇街道、相关单位配合，按照既有目标要求，扎实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形成规划成果。

（三）修改完善阶段。征求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意见并完善文本。

（四）成果批复阶段。根据上级时间要求，完成新平县中心城区、中心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审查报批工作。

（五）资金支付阶段。待新平县中心城区、中心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取得批复后，按合同支付项目资金。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为重点项目落地提供规划支撑和用地管控依据，促进经济发展。

（二）社会效益。根据新平县城市建设、城市更新、乡村建设、城乡融合等要求，划分不同详细规划单元，优化城乡功能布局，完善规划单元的功能配置，提升城镇宜居性。

（三）生态效益。将上位总体规划底线管控要求分解落实到各详细规划单元，促进绿色发展，为生态修复活动提供法定依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可持续影响效益。项目规划期大于5年，在规划期内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设、整治更新、保护修复活动提供法定依据。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2026年部门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耕地保护管理经费。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农村宅基地建房管理的通知》（云政办函〔2022〕51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耕地保护是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和措施，对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保护。耕地保护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云南省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补充耕地入库。对挑选图斑进行抽选核实现状地类，并进行数据库制作入库及上报审核。

（二）新平县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完成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耕地资源质量更新，出具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分析报告。

（三）新平县年度批次民房建设农用地转用组件审批。依据项目设计红线范围，规范编制勘测定界报告，制作农用地转用组件上报审批。
（四）新平县年度耕地资源分区分类评价更新。依据耕地资源分区分类评价系统，结合土地整治验收资料，更新耕地资源分区分类数据库，出具耕地资源分区分类分析报告。
（五）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对县城规划区、戛洒镇、漠沙镇、扬武镇、水塘镇规划区内土地进行综合评定土地质量，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出具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文字报告及成果图。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云南省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补充耕地入库安排经费110,050.00元。

（二）新平县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安排经费116,000.00元。

（三）新平县年度批次民房建设农用地转用安排经费590,000.00元。

（四）新平县年度耕地资源分区分类评价更新安排经费105,000.00元。

（五）新平县城规划区及戛洒镇等4个乡镇集镇规划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安排经费3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对云南省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挑选图斑进行抽选核实现状地类，制作数据库。

（二）完成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形成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分析报告。

（三）依据项目设计红线范围，规范批次民房建设农用地转用勘测定界报告，形成农用地转用组件上报审批。

（四）录入耕地资源分区分类评价系统，更新耕地资源分区分类数据库，形成耕地资源分区分类分析报告。

（五）对县城规划区、戛洒镇、漠沙镇、扬武镇、水塘镇规划区内土地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出具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文字报告及成果图。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通过耕地保护管理提升耕地质量与利用效率，推动农业规模化、高效化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夯实农村经济发展根基。

（二）通过耕地保护管理，稳定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防范粮食供应风险，消除粮食短缺隐患，维护民生安定，社会秩序平稳，为社会各项事业的有序发展筑牢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通过加强耕地保护管理，严守耕地红线，统筹协调新平县耕地、林地、园地空间布局，构建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的耕地保护新格局。

（四）项目实施广泛宣传了耕地保护政策法规，提高了广大群众和用地主体的耕地保护意识，推动农户主动参与耕地管护，确保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